2022年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情况
为贯彻落实《张家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贯彻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张政办发〔2018〕82号），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和责任意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张家川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预算绩效自评的通知》（张财发〔2023〕38），我单位高度重视，成立由财务审计股牵头，相关业务股室参加的自评工作小组，认真开展绩效自评，现将2022年本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总结如下：
一、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22年教育系统开展自评的项目共计10个，预算总金额2421.15万元，其中：1.班主任津贴预算金额187万元；2.中小学发展项目预算363万元；3.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县级配套资金预算552.24万元；4.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预算金额520万元；5. 特岗教师社会保险资金363.93万元；6. 农村中小学代课人员养老补助预算金额40万元；7. 中考高考工作经费30万元；8.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金额254.98万元；9. 教育督导工作经费预算金额10万元；10. 教育系统各项赛事经费预算金额100万元。
（二）项目实施情况
2022年教育系统严格按照预算批复，执行预算。班主任津贴由人事股审核按月足额发放，共计发放187万元；为10所中小学校实施中小学发展项目，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预算执行332.3498万元；为3033名乡村教师按月足额发放生活补助552.24万元，人均每月412元；继续落实高中生均公用经费，保障高中教育教学正常开展；提高特岗教师待遇，按规定为245人次特岗教师参加社会保险，单位缴纳“五险一金共计347.57万元；保障农村中小学代课人员养老补助40万元；落实高考工作经费，全力保障高考工作顺利开展；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教育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2022年学生资助享受人数28000多人次，补助标准根据国家和省市学生资助政策落实县级配套资金236.93万元；开展教研督导工作，督导各级各类学校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二、自评结果
2022年教育系统自评项目严格按照预算执行率、产出目标、效益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认真自评，整体结果“优”。但是，仍然存在问题，主要是：2022年教育系统各项赛事活动预算金额100万元，执行4.37万元，预算执行率4%。执行率低的原因为2022年受疫情影响，年初预算的中小学运动会、“园丁杯”篮球赛、天水市第六届中小学生运动会等项目都未开展，导致资金未支付，结余资金已由县财政盘活。
改进措施：2023年我们将按照年初预算开展好各类赛事活动，及时拨付相关资金。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2023年教育系统将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实施效果和资金使用效益，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和局机关各股室树立和强化“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持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2023年将持续推进以下重点工作：
（一）严格项目预算执行。一是加强宣传培训，让各学校各股室意识到绩效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意识到“预算绩效管理”不仅仅是财务部门的事，更是全单位的事，必须按照相关要求，结合部门职能职责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二是提高编报预算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根据年度预算安排和项目实施进度等用款计划，要求各预算编制部门要切实做好项目预算执行资金支付的相关工作；三是高度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确责任人和时限要求加强经费的使用和管理，确保财政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益。
（二）加强预算项目绩效的全过程监管。下一步工作中我单位将进一步加强对预算项目的监督管理，从资金使用到项目的建设效益，实行全过程监管。严格县政府关于预算资金绩效考核的相关规定，从资金使用，到项目的实施效果开展自评，按时开展外部评价，做到早监督、早预警、早评价，及时将评价结果报县财政局。
（三）建立预算绩效管理长效机制。联系县财政局，开展专业系统的培训，提高相关人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相关考核评价制度，实现教育系统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完善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整改、激励与问责制度，促进教育系统绩效管理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切实发挥预算绩效管理应有的作用。






[bookmark: _GoBack]  

